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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8_E8_BD_A6_E9_c80_312957.htm 公安部令（第91号

） 现发布修订后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公安部部长 周永康二ＯＯ六年十二

月二十日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

二章 机动车驾驶证的申领 第一节 机动车驾驶证 第二节 申请

条件 第三节 申请、考试和发证 第三章 换证、补证和注销 第

四章 记分和审验 第五章 附则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实施。 直辖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车辆

管理所、设区的市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车辆管理所负责办理本行政辖区内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县级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业务的范围由省级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定。 第三条 车辆管理所办理机动车

驾驶证业务，应当遵循公开、公正、便民的原则。 第四条 车

辆管理所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应当依法受理申请人的申

请，审核申请人提交的资料，对符合条件的，按照规定程序

和期限办理机动车驾驶证。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应当如

实向车辆管理所提交规定的资料，如实申告规定的事项。 第

五条 车辆管理所应当使用机动车驾驶证计算机管理系统核发

、打印机动车驾驶证，不使用计算机管理系统核发、打印的

机动车驾驶证无效。 机动车驾驶证计算机管理系统的数据库

标准和软件全国统一，能够完整、准确地记录和存储申请受



理、科目考试、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全过程和经办人员信息

，并能够实时将有关信息传送到全国公安交通管理信息系统

。 第六条 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互联网上建立主

页，发布信息，便于群众查阅办理机动车驾驶证的有关规定

，下载、使用有关表格。第二章 机动车驾驶证的申领第一节 

机动车驾驶证 第七条 机动车驾驶证记载和签注以下内容： （

一）机动车驾驶人信息：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国籍、住

址、身份证明号码（机动车驾驶证号码）、照片； （二）车

辆管理所签注内容：初次领证日期、准驾车型代号、有效期

起始日期、有效期限、核发机关印章、档案编号。 第八条 机

动车驾驶人准予驾驶的车型顺序依次分为：大型客车、牵引

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小型自

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

通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轮式自行机械车、无轨电车和

有轨电车（附件1）。 第九条 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分为六年

、十年和长期。 第十条 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不得驾驶大型

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

车和有轨电车；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不得驾驶低速载货汽

车、三轮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和轮式自

行机械车。第二节 申请条件 第十一条 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人

，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年龄条件： 1、申请小型汽车

、小型自动挡汽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在18周岁以上

，70周岁以下； 2、申请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普通三轮

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或者轮式自行机械车准驾车型的，

在18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 3、申请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

、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在21周岁



以上，50周岁以下； 4、申请牵引车准驾车型的，在24周岁以

上，50周岁以下； 5、申请大型客车准驾车型的，在26周岁以

上，50周岁以下。 （二）身体条件： 1、身高：申请大型客

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准驾车型的

，身高为155厘米以上。申请中型客车准驾车型的，身高

为150厘米以上； 2、视力：申请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

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

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

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

表4.9以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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